
关于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

 

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

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 亿元的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、并经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（证监许可[2023]2899 号）。根据《国联民生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

行公告》，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

新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本期债券”）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10 亿元（含

10 亿元）。 

本期债券主承销商、簿记管理人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

或“主承销商”），2025 年 4 月 18 日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公司名称的

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手续，公司名称由“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”变更为“国联民

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”，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 

本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完成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18 日，由于公司尚未完成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内部系统中的名称变更，且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的签署日期为工

商变更完成日之前。因此本次主承销商的名称变更不改变其原出具的、签订的与

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文件效力，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原公司名为“华

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”）承诺原出具的、签订的相关文件对更名后的公司债券继

续具有法律效力。 

特此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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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营业执照 


